
附件2：

2011年市北区部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报考岗位
	报考岗位名称：               

报考职位代码：                 
（请严格按照《岗位需求表》规定的名称填写，如名称填写不一致，视为无效报名。）

	报  考  说  明

1.每人限报一个岗位。
2.资格审查贯穿全过程，招聘过程中任何时候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材料信息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其考试、聘用资格。
3.报名人员需提供有效联系电话，并保持电话畅通，及时了解最新情况，因本人原因错过重要信息而影响考试聘用的，责任由报名人员本人承担。

市北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诚信承诺书

我已仔细阅读《2011年青岛市市北区部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报名须知》及有关说明，理解其内容，符合报考条件。我郑重承诺：本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证明资料、证件、报名表所填写内容等均真实、准确、有效，并自觉遵守招聘工作的各项规定，诚实守信，严守纪律，认真履行报考人员义务。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明材料、证件不实，不符合政策规定，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一切责任。

                            报考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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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证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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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成员情况

必须填全：与本人关系、姓名、工作单位
	

	备注
	

	资格审查结果
	
	审查人签名
	
	复核人签名
	


报名须知

一、报名须知

1.报名人员在正式填写报名表前，应仔细阅读《招聘简章》和《报名须知》，并按要求认真填写个人资料及报考志愿，填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所填资料若与事实不符，一经发现，取消报考资格。
2.报名人员只限报考一个岗位，如发生多报、瞒报等情况，一律取消报考资格。
二、报名
1.报名所需材料：详细阅读《招聘简章》中要求提供的各类材料，复印件用A4纸。

2.请报名人员在青岛市市北区政务网下载《报名登记表》并填写正确，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于规定时间到报名点报名。

三、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

1.报考岗位名称及职位代码：要求严格按照招聘简章岗位需求表填写。

2.姓名：以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准。

3.户籍地：需选填济南 青岛市内四区 崂山 黄岛 城阳 即墨 胶州 胶南 平度 莱西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莱芜 滨州 德州 聊城 临沂 菏泽 外省等、“市内四区常住户口”是指应聘者应具有青岛市市南、市北、四方、李沧区或中韩派出所、中韩边防派出所、麦岛派出所常住户口（不含高校学生集体户）。
4.政治面貌：填写团员、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群众、民主党派等。

5.学历、学位：指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已经取得的学历、学位。学历填写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本科 全日制大专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非全日制本科 非全日制大专；学位填写学士、双学士、硕士、博士，双学位。2011年应届毕业生请标注。
6.毕业院校、专业：要求填写全称，不能填写简称，以毕业证书为准。

7.照片：贴本人近期正身免冠一寸彩色照片，不能空白不贴；其他提交的照片在反面注明姓名用曲别针别在报名表右上方。

8.服务基层项目类别：是否为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 “三支一扶”计划项目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 青岛市“社区工作者 其他”项目
9.现工作单位：填写某单位某岗位。
10.现任职务：填写担任职务或工作岗位。

11.从事相关工作年限：填写从事与报考岗位相关的工作时间。

12.专业技术职称、执业资格证书、取得证书情况：请详细填写该职位要求的专业技术资格或执业资格或取得的证书情况；如报考职位无要求，可填写“无”。
13.备注：请说明报考职位需要的其他资格条件。
14.家庭成员情况：须填写与报考人员有直系亲属等关系的姓名、工作单位，如有亲属回避情形的请主动注明。
四、注意事项

1.报名人员在填写报名表时应仔细核对，因本人填报信息有误导致资格审查未能通过的，责任由报名人员本人承担。

2.报名人员在报考期间，应及时了解最新情况，因本人原因错过重要信息而影响考试聘用的，责任由报名人员本人承担。

3.联系电话：为确保能够将招考信息及时通知报名人员，报名人员必须填写移动电话。由于联系方式影响考试聘用的，责任由报名人员本人承担。

